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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快商贸物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文发〔2008〕57号
商贸物流是现代社会的先导产业，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于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紧紧抓住国家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深入实施“工贸强县”战略，推动通道经济发展思路全面实施，优化商贸物流结构，推进商贸经济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快我县商贸物流业发展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加快商贸物流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大通道、大物流、大市场、大产业”的理念，立足现有的商贸物流设施及网络体系，着眼未来发展，不断完善商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培育和构建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抓好批发中心、零售中心、货物储运中心建设，建设大市场、发展大贸易、搞活大物流，逐步把文山县打造成为辐射全州、面向两广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商贸物流中心和滇东南重要的商贸物流集散地。
（二）目标任务。以2007年为基数，到2012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亿元以上，商贸物流行业创税力争达5亿元以上，外贸企业进出口总额达5000万美元以上，商贸物流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加快商贸物流业发展的工作重点
（三）建设“一个中心”和“五大平台”。
——“一个中心”。即现代综合性物流中心，紧紧围绕泛亚铁路、80万吨氧化铝厂及其配套项目建设的需要，在文山县夹马石规划建设一个集仓储、装卸、运输、批发、配送、金融结算、电子商务及货运代理、报关报检等中介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综合性物流中心，辐射州内外地区乃至东南亚国家。
——“五大平台”。着力构建便捷高效的道路交通运输网络平台、以政务网为基础的信息平台、以金融服务为基础的金融支持平台、以通关服务为中介的服务平台、以县—乡—村为结点的商业网络平台，进一步提升优化商贸物流业发展的环境。
（四）完善“一点六线”商业网络。
——“一点”。以文山县城商贸中心及体系建设为支撑点。建设并完善城区配送中心、商贸物流龙头企业、各类综合市场、超市、商场、专业市场和人才、劳务等无形市场，形成较完整的商贸物流网络体系。
——“六线”。在文平、文蒙、文砚、文马、文船和文河六条主要公路沿线构建商业网络。
（五）规划和打造城区现代商业中心区。依据《文山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第三轮修编），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市场配套设施，增强辐射功能。重点建设和提升一批以文山城为中心，辐射全州、面向两广及越南的集仓储、批发等功能为一体的商贸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
（六）建立和完善农村商品现代物流体系。按照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农村市场建设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相结合的原则，推动农村商品物流体系建设。新建和完善各乡镇农贸综合市场，彻底解决部分乡镇有市无场和市场功能不完善的问题。鼓励各类大型连锁企业和农资经营龙头企业加快商品配送中心建设，有效整合农村商业经营网点资源，按照商务部《农家店建设与改造规范》标准，向农村延伸发展连锁农家店，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重点，鼓励县内外企业直接到乡镇、村增设商业零售网点（农家店），逐步建立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集生活消费品和农资销售，以及农副产品收购为一体的农村经营网络。
三、加快商贸物流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七）制定和完善商贸物流业发展规划。科学规划全县商贸物流市场。按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及时完成城乡商贸物流发展详规，并将其纳入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和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中，实行土地预留措施。规划要突出重点专业市场，合理布局多种业态，努力把实现商贸物流的繁荣与大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统筹起来；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未来，全面提升文山商贸物流业的竞争实力。
（八）加强平台建设，夯实发展基础。以培育市场为重点，抓好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交易市场和物流基地建设，以投资促消费、以集市活物流。大力培育现代商贸物流市场中介组织，引导现有中介组织增加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范围。加快商贸物流信息系统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迅速、准确、及时、全面的物流信息服务，形成方便快捷高效的运输体系。
（九）完善物流网络，提升产业层次。拓宽发展领域，积极引导商贸物流企业向电信、旅游、租赁等多种行业拓展。深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连锁超市、便利店、农家店。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积极引进有雄厚实力和丰富经验的知名商贸企业落户我县，鼓励和扶持县内外商贸物流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不断创新投融资渠道，广泛利用外资、内资以及民间资金，提升商贸物流发展的规模、档次和水平。
（十）深化体制改革，优化发展环境。加快交通、粮食、商务、供销等部门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商贸物流发展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盘活市场资源，积极鼓励和支持县内外优势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重组、连锁经营等方式进行整合，扩大市场份额。降低准入门槛，大力引导和扶持个人发展商贸、餐饮等服务行业，形成有力的产业支撑。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营造良好政务环境。强化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商贸物流企业的合法权益。
（十一）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不断优化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采取公招选拔一批、整合调配一批、培训提高一批的办法，大力培养和吸纳一批有战略头脑、较高层次、素质全面的外向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坚持把引进人才与引进资金、引进先进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不断优化商贸物流经营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商贸物流业人才库和人才需求网络。
四、扶持政策及激励机制
（十二）发展资金扶持政策。县级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扶持商贸经济发展，主要用于商贸经济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期经费、企业贷款贴息等，支持商贸物流企业做强做大。
（十三）土地优惠政策。企业新建或扩建用地发展商贸物流业，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可通过出让（招标拍卖挂牌）、租赁、入股和流转等方式取得。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按程序依法报批后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年限最高为40年，属专业市场经营用地且达20亩以上的，县级财政按照土地出让总价的8%给予补助；属于政府规划审批的商贸物流中心，县级财政按照土地出让总价的10%给予补助。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通过租赁、入股和流转等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或乡镇规划）要求，占用农用地的按程序依法报批；占用荒山荒坡的可以办理临时用地使用权，但不得建盖永久性建筑。
（十四）税收奖励政策。每年一次对上缴税金（县级收入）达50万元以上的企业（烟草除外）进行奖励，实行超额累进制奖励办法，主要用于奖励企业领导班子。上缴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按实际上缴额的6%给予奖励；100—300万元部分，按7%的比例给予奖励；300—500万元部分，按8%的比例给予奖励；500—1000万元部分，按9%的比例给予奖励；1000万元以上部分，按10%的比例给予奖励。
（十五）外贸发展奖励政策。对年出口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进行奖励，每完成100万美元，给予奖励1万元人民币。
（十六）对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表彰。1．按实际上缴税金（县级收入）进行排名，对排在前10名的企业，授予年度“纳税大户”称号。2．按企业经营收入和利税总额进行综合评定，对排在前10名的企业，授予年度“优秀商贸物流企业”称号。3．对为全县商贸物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负责人，授予“优秀企业家”、“荣誉市民”等称号，视情况特邀列席县委、县政府的有关重要会议，优先推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先进人选。
五、组织保障及目标考核
（十七）成立商贸物流经济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县商贸物流经济的领导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商贸物流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抓紧制定全县商贸物流总体规划，明确商贸物流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发展举措。
（十八）建立领导、部门联系商贸物流企业工作制度。负责协调和解决商贸物流企业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层层分解落实目标任务，形成齐抓共促的良好局面，加快推进我县商贸物流经济的发展。
（十九）建立商贸物流经济工作目标考核制度。县委、县政府将商贸物流工作列入对乡镇、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对为全县商贸物流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六、附则
（二十）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行。
